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摘  要：汉字构件拆分是汉字构件研究的重要一环，确定拆分原则是构件拆分研究的首要工作。UNICODE

字符集所收汉字数量众多，来源广泛，汉字变异情况纷繁复杂。《信息处理用 13000.1 字符集汉字部件规范》的出

台，为汉字构件拆分研究提供了统一标准。然而，随着字符集不断扩展，逐渐产生了游离于拆分原则外的汉字。

因此，确定普适性的汉字构件拆分原则及流程至关重要。论文以扩展后的字符集为研究对象，在学界已拟定的多

种拆分原则和国家相关规范的基础上，建立了一套相对完善的 UNICODE 全汉字构件拆分原则与流程，以期在其

指导下科学高效地完成 UNICODE 全汉字构件拆分工作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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汉字的本体是字形，对汉字形体构件的研究，

尤其是对汉字构件的拆分研究，一直是汉字研究工

作中的重要一环。近年来，学界对拆分原则的研究

情况纷繁复杂，在不同原则指导下，拆分实践结果

也大相径庭。仅就“现代汉语 3 500 常用字”的拆

分结果而言，晓东[1]得到 474 个最小部件，其中有

195 个成字部件；费锦昌[2]6得到基础部件 290 个和

常用复合部件 94个；韩秀娟[3]得到 546个构字部件；

柳建钰等[4]拆出基础构件 517 个，并计算平均参构

能度为 6.77。此外，受拆分对象及目的影响，各种

汉字拆分原则之间存在歧异，对当前的汉字拆分实

践产生了一些负面影响。 
鉴于此，我们结合前贤的研究成果，在对

UNICODE 字符集扩展 A 区（CJKA）6 592 个汉字

（此处考察的“汉字”是一个广义的概念，既包括

记录汉语的汉字，也包括日本和字、朝鲜汉字、越

南喃字以及我国壮族所使用的古壮字等汉字文化

圈的表意文字。）进行拆分的基础上，尝试制定了

一套针对 UNICODE 全汉字比较科学完善的汉字拆

分原则与基本流程，这项工作有助于进一步提高汉

字拆分原则的普适性，从而保证 UNICODE 字符集

汉字拆分工作的科学性和高效性。本文将对

UNICODE 全汉字构件拆分的原则与流程进行阐

释，以就教于方家。 

一、汉字构件拆分原则  
汉字数量庞大结构复杂，因此，汉字构件拆分

存在较大难度。制定系统有效的构件拆分原则是解

决这个难题的关键一环。我们以 UNICODE 字符集

所收录的九万多个汉字为对象，在总结前人研究成

果的基础上，秉承“从形出发、尊重理据、立足现

代、参考历史”[5]的汉字构件拆分原则，参考柳建

钰[6]为字书字料库构形属性界面制定的明确拆分规

则，制定出了一套适用于扩展后大字符集且更为具

体可行的汉字构件拆分原则。该原则从拆分对象、

拆分下限、依理拆分、依形拆分和拆分处理五方面

内容入手，旨在从多层面为构件拆分提供原则性规

范，从而避免构件拆分的随意性。  

（一）拆分对象 

汉字构件拆分的对象为合体字，即由两个及两

个以上基础构件组构而成的汉字。基础构件也叫形

素，是汉字的基础构形元素，这一概念由王宁[7]首

次提出。按此原则，独体象形字与独体指事字不可

拆分。需要强调的是，汉字拆分对象除较为明显的

形声字、会意字外，还包括合体指事字和含记号构

件的字。合体指事字是由象形字和指示符号组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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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，如“刃”“凶”“亦”“本”“末”“耒”等字。

这些汉字中，不仅象形构件能参与构形、体现构意，

而且指事符号构件也具有同等效力。从汉字构形学

角度，这类由象形字和指示符号组成的合体指事字

也应该被拆分。含记号构件的字是指组构该汉字的

构件因汉字演变和书写等因素，造成其构形理据丢

失，无从追溯，但从形体来看确是可独立的构件形

体，只是充当记号构件使用，这类汉字也应拆分。

虽然以上的指事构件和记号构件没有实质表示形、

音、义的属性，但其构形功能不容忽视。要而言之，

汉字构件拆分的对象是由两个及两个以上基础构

件组构而成的汉字，包括形声字、会意字、合体指

事字和含记号构件的合体字。 
（二）拆分下限 

构件的拆分下限是基础构件，此原则关乎汉字

拆分到何处为止。基础构件能作为汉字拆分的下

限，要同时满足“最小单位”和“参与构形”两个

条件。从生成角度讲，笔画是书写汉字字形时的最

小单位，但考虑到要保证汉字拆分出的单位具有特

定的构意，所以应该选择比笔画更大一级的构件更

为恰当。能参与构形是指某字中拆分出的单位具有

构意。构意反映汉字形体所携带的意义信息，这是

分析汉字构形不可缺少的部分。按照笔画多少，可

以将基础构件分为单笔画基础构件和多笔画基础

构件两类。 
1. 单笔画基础构件 
有构形功能的单笔画构件可作为汉字拆分的

下限。基础构件作为汉字构形的基本单位在组构汉

字时能体现构意，即有构形功能，这是构件与笔画

的本质区别。费锦昌首次提出“让单笔画部件取得

合法地位”[2]1，打破了傅永和“构件下限大于基本

笔画，小于复合偏旁”[8]观点的长期局限。一般来

讲，当笔画小于构件时汉字构件拆分到基础构件就

会停止，如组构汉字的“亻”“忄”“刂”“扌”“衤”

等构件被拆分出后，不再继续拆分成笔画；当笔画

等于构件时，此时的笔画具有构形功能，可以将其

拆分出来，如“一”在“㱏”“㤪”“㝉”“㢧”等

字中具有记号功能，“丶”在“刃”“太”中具有标

示功能。上述“一”“丶”并非单纯的笔画，而是

具有构形功能的单笔画基础构件。这种情况的单笔

画单位可作为汉字拆分的下限。 
2. 多笔画基础构件 
多笔画基础构件也可作为汉字拆分的下限。多

笔画基础构件与复合构件容易产生混淆，复合构件

是从构件的可拆分性角度划分出来的构件类别。李

运富[9]141认为，如果某个构件还能够进行下位拆分，

就意味着它是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下位构件组合

而成的，这样的构件叫复合构件。我们认为：多笔

画基础构件是拆开后各部分均为非字构件且均不

再构成其他汉字的构件。非字构件与成字构件相

对，非字构件又称作非成字部件、不成字部件，是

依附于其他构件来体现构意的构件，这种构件本身

不能独立存在，无法与语言中的词对应[10]101。换言

之，非字构件不能独立成字。但非字构件也具有构

形功能，能够与其他构件组构汉字，如“■”同“狂”，

对“■”判断是否拆分，可以看拆分后各构件是否

成字且是否再构成其他汉字。首次拆分“■”为“忄”

和“■”，二者均为非字构件，但“忄”“■”仍可

构字，如“忄”参与构字的“快”“情”等，“■”

参与构字的“■”“■”等。所以，多笔画基础构

件应该同时满足不可拆分和拆开后不可构字两个

条件，如“㝳”“㦮”“㐧”字理据丧失的字，没有

继续拆分的依据。以“㝳”为例，理据记录仅有“韩

国拼音‘chon’”，若不考虑理据强行将其拆分为“朩”

“丶”，那么二者的构形功能也无从知晓，更不能

参与其他汉字的组构，所以此类汉字只由一个多笔

画基础构件构成。 
（三）依理拆分 

依理拆分是处理 UNICODE 全汉字拆分的首要

原则。采用此原则的前提是：UNICODE 全汉字的

字形及其理据有所保留或能追溯。对于理据留存的

汉字，要严格依据构字理据进行拆分。另外，也存

在部分构件经过变形出现丧失理据的情况。但王宁

认为：“现代汉字理据大量保存是历史事实。”[11]2

李大遂[12]统计对外汉语教学用字，得出约 90%的常

用汉字仍具有理据性。从多个方面来观察汉字构形

理据的变化可以发现，汉字的理据是历史的承袭且

依赖总体的构形系统，当然也存在因汉字理据丢失

游离于构形系统之外的现象。汉字演变造成构字理

据存在三种结果：理据留存、理据丧失和理据重构。

在汉字构件拆分时，要充分尊重汉字构形理据，做

到有据可依。依理拆分时，可分为有古文字形体和

无古文字形体两种情况。 
1. 有古文字形体 
在依理拆分时，有古文字形体的分析理据主要

参考《说文解字》（以下简称《说文》）中隶变以前的

篆书，其次可以参考其他古文字形体或学界成果判

定。王宁指出：“大多数人都承认，隶变以前的古文

字，是存在构形理据的。”[11]2加之相比于图画性极强

的甲骨文、金文和异写形体丰富的战国文字，篆书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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保留了原始构意又得到了专家规范，能够为汉字拆分

提供较为客观的形体与构意标准。如“風”的小篆字

形作“ ”。《说文·虫部》：“風，八風也。風动虫

生，故虫八日而化。从虫，凡声。”[13]284故可将其拆

分为构件“ ”和“虫”。类推之，简化字“风”

也仿照“風”拆分为基础构件“■”和“㐅”。当

然，经过演变，也产生了一些现存形体与其古文字

形体、字理的记录情况不对应的汉字，如后文的

“曹”“为”等字，处理这类有古文字形体的现代

汉字要采取依形拆分的原则。 
2. 无古文字形体 
依理拆分时，无古文字形体的汉字要根据现代

汉字的形、音、义要素进行拆分。这就需要借助《玉

篇》《汉语大字典》《汉字海》等国内外现存各类字、

韵书以及汉字构件的形、音、义对应信息。如“㐥”

“㖲”“㔔”一类韩国汉字，并无古文字形体可供

参考，只能根据字义和读音进行判断。以韩语音译

字“㔔”为例，其韩语拼音为“gang”或“deong”。
从读音上判定，构件“加”在“㔔”中起提示读音

的作用，“〇”与“㔔”的形、音、义皆无直接关

联，但“〇”又出现在多个韩语音译字的构形中，

如“㪳”“㫈”等字，因此认为“〇”在以上字中

充当记号。 
（四）依形拆分 

依形拆分原则适用于拆分理据丧失或留存理

据与现代字形不对应的汉字。此时拆分汉字并无确

切的理据可依，只能采用从形出发的原则。苏培成

提出确定汉字的组合层次还包括“从形”的原则，

即“从形的原则，应该叫单纯字形原则，就是说只

考虑字形，不考虑与字形相关的字音和字义”[14]。

受其启发，我们在处理无理据留存或留存的理据与

现代字形并不对应的汉字时，不必受制于无音、义

内容的局限，可采用“从形”原则对汉字拆分。相

比于依理拆分，依形拆分具有很强的主观性，因此

为避免拆分混乱，建立统一的依形拆分原则至关重

要。通过拆分结果可将拆分原则归纳为依形拆开和

依形不拆两种情况。 
1. 依形拆开 
依形拆开主要适用于构件相离、相接和搭挂的

情况。“分隔沟”[15]86是处理相离和相接构件的重要

标志。根据构件间距离的长短，应采用先长后短的

原则拆分相离构件。如“召”之金文隶定字“■”。

理据内容贫乏，且现存理据与汉字形、音、义内容

无法对应。根据其构成单位间的距离的长短，可将

其拆分为“[丅/酉/凶]”和“兇”两个直接构件，而

后再依次拆分成各级间接构件。处理相接的构件，

存在分隔沟的单位应从接点处拆开。这意味着，并

非所有相接的部分都拆开。如“ ”，按“ 、 ，

二音补录。”并无拆开相接之处的必要。再如“䖝”，

音“chónɡ”同“虫”。从“䖝”之形体出发，“■”

“虫”存在明显的分隔沟，所以将其从接点处拆开，

得到“■”“虫”两个构件。极少数不影响结构的搭

挂情况按照相接处理。如韩国音译字“ ”，韩语拼

音 dot，据其读音，可拆分出提示读音的构件“都”。

处理“都”的构形单位“者”时，存在明显的分隔

搭挂情况，所以可将其拆分为“耂”“日”两个基

础构件。 
2. 依形不拆 
一般认为依形不拆的情况是交重。若从形出

发，交重笔画组成的是基础构件，不应该进行拆分。

苏培成认为：“这是从形出发得到的重要原则，叫

作‘交重不拆’，这是完全正确的。”[15]87对于无

理据和字形字理不对应的交重，我们一律采用依形

不拆的原则。如无理据的“㐅”字，仅留存“同‘五’”

的信息，若强行将其拆分为“■”和“ ”，不仅无

法促进分析“㐅”之构形，而且也会增加多余无用

的“构件”，同属此类的还有“■”“㸦”“㐪”等。

再如理据和字形字理不对应的“为”字，“为”是

“爲”的简化字，根据古文字字形，“爲”是由两

个表义构件“爫”“ ”组构而成的合体字，现代

字形“为”与之不对应，所以不将“为”的相交部

分拆开。 
（五）拆分处理 

拆分处理原则是对以上拆分原则的补充，是对

拆出构件的处理规范，其中包括构件注明功能、部

首变体保留、相离构件复形和高频异写字形拆分。 
1. 构件注明功能 
拆分汉字得到的直接构件必须具有明确的功

能。前文提到，分析汉字构形的两个重要方面是构形

和构意。构件注明功能是归纳构件构意范畴、外化构

件构意的重要手段。换言之，构件功能是构件构意的

外在形式，即使汉字形体因演变发生了或大或小的变

化，其携带的构意信息无论保留还是丧失，构件功能

都应该予以说明。王宁将构件功能总结为象形功能、

表义功能、示音功能和标示功能等四种，对应组合成

11 种构形模式，简称“十一书”[10]138。李运富认为

构件具有象形功能、表义功能、示音功能、标示功

能和代号功能五种，最终形成“二十书”[9]145。综

合运用王宁和李运富提出的构件功能概念和类别，

字书字料库中将构件的功能分为表形功能、表义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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能、示音功能、标示功能和记号功能五种，并为所

有拆分出的直接构件确定了构件功能，为汉字构形

系统的构件功能与平均参构能度数据分析提供了

方便。以 CJKA 中 6 592 个汉字为例，依理拆分去

重后直接构件共 2 833 个，其中表形构件数量为 0；
表义构件 425 个，占比 15.00%，平均参构能度为

15.68；示音构件 2 166 个，占比 76.46%，平均参构

能度为 2.85；标示构件 6 个，占比 0.21%，平均参

构能度为 1.17；记号构件 236 个，占比 8.33%，平

均参构能度为 1.47。以上数据更新截至 2023 年 11
月 1 日，数据内容仅供参考。 

2. 部首变体保留 
部首变体拆分后不需要恢复原形。一是因为部

首变体不恢复原形并不影响对其功能的判断和对

整字的认识。汉字部首变体种类较多且数量庞大，

在进行构件拆分时，这类部首变体应该保持拆分前

的形态。比如“刂”“亻”“衤”等部件，被拆分后

不用恢复原形为“刀”“人”“衣”等。二是有助于

统计部首的形变情况。例如“心”字，在充当部首

时，存在“忄”“⺗”两种变体形态，为方便对两

种构件进行构字统计，可以不恢复二者的“心”字

原形。需特别说明的是，书写避让是为使汉字结构

整齐严谨，部分构件产生细微形变的现象，因此严

格意义上不同于部首变体，需要在拆出后直接恢复

其原形。如“㘦”的表义构件“土”，“㶤”的表义

构件“火”，“䲮”的示音构件“元”等。 
3. 相离构件复形 
因构字需要造成构件相离的，拆分后仍将相离

部分组合，保留构件原形。这一原则是为了不影响对

构件的分析。比如“嚣”第一次拆分为直接构件“㗊”

和“页”，保留了构件“㗊”的原形，《说文·口部》：

“㗊，众口也。从四口。读若戢，又读若呶。”[13]48

随后再将其拆分为四个基础构件“口”。在 CJKA 中

也有大量同类例子，例如独体字“衣”参与“䘱”和

“䙝”的构形，二字分别拆分为直接构件“衣”和“谷”，

“衣”和“執”；构件“辡”组构的“㦚”“㵷”“㸤”，

三字分别拆分为直接构件“辡”和“心”，“辡”和“氵”，

“辡”和“片”；“行”组构的“䘕”和“䘖”分别拆

分为直接构件“行”和“亢”，“行”和“缶”；“弜”

字，《说文·弓部》：“弜，彊也。从二弓。”[13]270“弜”

作为构件组构的“㢽”“㣃”“䰜”分别拆分为直接构

件“弜”和“耳”，“弜”和“育”，“弜”和“鬲”。 
4. 高频异写字形拆分 
由楷书字形异写产生的构件，即使按照古文字

不应拆分，也要进行拆分，以便字形异写状况的统

计研究。汉字是表意文字，因此汉字构形有理据可

循，现代汉字经过隶变、楷化和简化后，形体上产

生了较大变化，出现了大量异写情况。通过溯源，

我们可以沟通异写字形和原初字形的关系，但是为

方便异写状况的调查，异写字字形的拆分可以不考

虑汉字原初字形的构字理据。例如“鹿”，在古文

字中作“ ”“ ”，独体表形，不应拆分。但在楷

书形制下，“鹿”字经常发生异写。例如“廘”“ ”

“ ”等。为了方便对异写部位的调查描写，故将

“鹿”拆分为“ ”和“比”。适用于此原则的还

有“巤”“虎”等字。 

二、汉字构件拆分流程 
汉字构件拆分原则确定后，拆分实践工作才能

顺利展开。本文的拆分实践工作是先采用字料库自

动拆分，而后进行人工检验，对自动拆分中少数不

合理之处进行人工修改，最后形成一套普适性流程

（见图 1）。从而充分保证对 UNICODE 全汉字拆分

实践的高效性、科学性和准确性。 
拆分流程图中共包括六个判断框和六个指示

框。流程的运行机制是将汉字及其构件置于判断框，

根据判断结果及指示方向对汉字构件拆分进行引导。

具体判断框对不同情况的汉字都有区分的作用。以下

结合具体汉字实例对不同判断框内容进行介绍。 

 

图 1  汉字构件拆分流程图 

（一）确定拆分对象 

此流程图中只对输入的汉字本身进行判断，如

对“丛”进行拆分时，便不会受制于其繁体字“叢”

的拆分。确定拆分对象程序依赖于“是否为独体字”

的判断结果。独体字是由一个构件组构而成的，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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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㔾”“羊”“戈”等。按照通例，独体字不作为拆

分对象进入流程，若强行将独体字拆分，不仅会得

到大量无用构件，而且将会干扰其他汉字的拆分结

果，造成汉字构件拆分与研究的混乱。由两个或两

个以上基础构件构成的合体字可以作为拆分对象，

顺利进入拆分流程，如“㺧”“㘜”“㘥”等字。《玉

篇·犬部》：“㺧，犬黄色也。”[16]本义是黄色的狗，

首次拆分出表义构件的“犭”和示音构件的“囂”。

“囂”作为成字复合构件，继续拆分，可得到“㗊”

和“頁”两个直接构件。如此循环，最终可以得到

“口”“■”“八”等基础构件。 
（二）对照古今形体 

汉字拆分过程中，存在共性问题：现代汉字字

形经过历史演变，部分构意在演变后的现代字形中

无从体现。因此，追溯汉字古文字形体，使古文字

形体与构意相联系，进而指导汉字构件拆分是保证

汉字构件拆分结果科学性的重要一步。目前现代汉

字存在有古文字形体和无古文字形体两种情况。 
有古文字形体的汉字，拆分时要充分参考其形

体。对照古文字形体与字理，现代汉字存在字形字

理对应和字形字理不对应两种情况。字形字理对应

的如“㪅”字，首先考虑其古文字形体“ ”，且《说

文·攴部》：“㪅，改也。从攴，丙声”[13]68，因此可

将“㪅”拆分为表义构件“攴”和示音构件“丙”。

字形字理不对应的如“更”字，从小篆字形上来看，

“更”属于形声字，应拆分为构件“攴”和“丙”。

但从现代字形来看，字形字理并不相合，因此从形

出发判断“更”的拆分情况。“更”符合依形不拆的

原则，可以认定“更”为独体记号字。 
汉字形体不断产生，加上汉字简化的影响，如

今无古文字形体的汉字占有一定比例。此类汉字要

参考现代汉字形、音、义理据的保留情况拆分，如

越南字“■”“■”。“■”越南语拼音为“phả”，根

据读音“phả”与“pò”的相近性，且“⺄”未见其

他职能，因此将“■”拆分为示音构件“破”和记

号构件“⺄”。“■”，越南字释义在汉语中同“住”，

对其进行形、音、义关系对比，“■”被拆分为表

义构件“亻”和示音构件“助”。 
（三）输出拆分结果 

输出拆分结果包括两个，一是拆分汉字时得到

的基础构件，二是待整个汉字拆分完成后得到的构

件拆分示意图。基础构件是汉字构件拆分到何处为

止的参照对象。判断框“拆出的是否为基础构件”

是判断拆分是否停止的最后一步。基础构件应满足

此构件拆开后的部分均为非字构件且不再参与构

形的条件。构件拆分示意图是对汉字各层次拆分的

完整展示。汉字的拆分层次存在三种结构：一是汉

字由构件一次性组构而成的平面结构，如“㴇”

“㵘”；二是汉字由构件按层次组构而成的层次结

构，如“㶜”“䂅”；三是综合平面结构和层次结构

的综合结构，如“䨻”“㙓”。 

三、汉字构件拆分例析 
本部分选取典型的字形字理对应的“㬜”和字

形字理不对应的“曹”进行拆分演示。在此选取的

演示字例，其汉字本身及各级构件拆分满足普遍汉

字拆分情况，因此对其他通用汉字拆分流程不做重

复演示。 
（一）㬜 

“㬜”为“晋”之古字。《说文·日部》：“晋，

进也，日出而万物进。从日，从臸。”[13]138 其甲骨

文字形“ ”和小篆字形“ ”相同且与《说文》对

应，故首次拆分“㬜”为表义构件“臸”和“日”。

尹黎云在《汉字字源系统研究》中提道：“徐锴本云

‘臸声’，可从。臸和晋乃屑、先对转音，臸训‘到’，

而到正是进的结果，故晋从臸得义，也从臸得声。”[17]

因此，首次拆分的构件“臸”除具有表义功能外还

具有示音功能。按《说文·至部》“臸，到也。从

二至。”[13]137 认为构件“臸”为复合构件，实则是

“至”的复体形式，故将其拆分为两表义构件“至”。

“至”的字理内容可参考说文《说文·至部》：“鸟

飞从髙下至地也。从一，一犹地也。象形，不上去

而至下来也。”[13]247且“至”与其古文字形体“ ”

并不对应，故采用依形拆分的原则，将构件“至”

拆分为记号构件“■”和“土”。最终得到字形字

理对应的“㬜”的拆分结果（见图 2）。 

 

图 2  “㬜”构件拆分示意图 

（二）曹 

“曹”《说文·曰部》：“曹，狱之两曹也，在

廷东。从㯥，治事者；从曰。”[13]100其本义是诉讼

的原告和被告。而香港中文大学人文电算研究中心

《汉语多功能字库》认为，甲骨文从二“东”，后

加从“口”。“东”像袋子，二“东”像一对袋子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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形。“口”是增繁符号，本义是一双、成对（丁山、

林澐），引申为曹偶、同辈。“曹”为合体字，其古

文字形体为“■”。构件“㯥”的字形以二“东”

相对，字形演变经历了多次变化：“ ”“ ”“ ”

“ ”“曹”，经过字形演变，现代字形中的构件

“ ”是“㯥”的变形构件，已经不能直接体现

“㯥”的字理。换言之，“曹”字的字形和字理并

不对应，因此将“曹”拆分为构件“ ”和“曰”。

按照依形不拆的原则，不对“ ”进行拆分，将

其定为理据丧失的记号非字构件。“曰”甲骨文字

形为“ ”。《说文·曰部》：“曰，词也。从口，乙

声。亦象口气出也。”[13]100以此为据，将“曰”拆

分为两个基础构件“口”和“一”。 
为方便对比，现对“■”字进行拆分。“■”

完全可以按照“ ”形体和字理进行拆分，根据《说

文·曰部》“从㯥从曰”的分析，可将其拆分为直接

构件“㯥”和“曰”。“㯥”甲骨文和小篆字形相似，

罗振玉据其二东并列的字形，认为其字义为双方均

等，故“㯥”又可拆分两个相同直接构件“東”。以

此类推，拆分“東”得到基础构件“日”“木”。最终

可得到分别拆分“曹”“■”的拆分结果（见图3）。 

 
图 3  “曹”“■”构件拆分对比图 

四、结语 
综上，制定科学的汉字拆分原则是汉字拆分工

作的首要任务和良好开端。本文的构件拆分原则及

流程具有四个突出特点：①普适性，此拆分原则以

UNICODE九万多汉字为研究对象，其中容纳

CJKA-CJKI多个扩展字符集。相较于前贤的拆分原

则，此原则的适用范围更广。②理据性，依理拆分

作为汉字拆分的首要原则，尊重汉字的构形理据，

充分对比现代汉字的各时期字形、字理，使汉字拆

分做到有理可依、有理必依。③客观性，严格规定

汉字拆分的对象与下限。对无理据或理据与现代字

形不对应的汉字，采用严格的依形拆分原则，从而

避免因依形拆分的主观性造成的汉字拆分混乱现

象。④高效性，此拆分原则和流程以字书字料库为

依托产生，采用计算机与人工相结合的方式展开汉

字拆分实践。前期计算机自动拆分，极大地提高了

汉字构件拆分的效率，后期人工校对修改部分误

差，充分保证汉字构件拆分的准确性。汉字构件拆

分仍然是需要我们深入研究的长期课题，本文仅就

UNICODE全汉字构件拆分原则与流程的制定提出

了一些想法，不妥之处，还望方家批评指正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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